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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１３

股票简称：江南嘉捷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号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

●

公司股票不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无异

议，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相关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为此，公司将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３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

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六）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该议案将逐项表决。

１．１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２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种类、数量和分配；

１．３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禁售期和实施程序；

１．４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和程序；

１．５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和程序；

１．６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

１．７

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１．８

激励计划的调整和程序。

２

、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３

、审议《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草案）》的议案。

４

、审议《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第

１

、

２

、

３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第

４

项议案已经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上述会议决议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

股东大会就上述事项作出决议，上述第

１

、

２

、

３

项议案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券商。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ａ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加盖法人公章并附法定代表人签字）、法人股东单位证券账户卡；

ｂ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唯新路

２８

号

邮编：

２１５１２２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４

、会议联系人：邹克雷、包燕

５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 ６２７４１５２０

传真：

０５１２－ ６２８６０３００

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五、网络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７８８３１３

”；投票简称：“嘉捷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以此类推；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一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一下全部子议案

进行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一中子议案

１．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一中子议案

１．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

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议案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总议案

９９．００

议案一

：

审议

《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议案

１．００

１．１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１．０１

１．２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

、

种类

、

数量和分配

；

１．０２

１．３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日

、

禁售期和实施程序

；

１．０３

１．４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和程序

；

１．０４

１．５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和程序

；

１．０５

１．６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

；

１．０６

１．７

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

１．０７

１．８

激励计划的调整和程序

。

１．０８

议案二

、

审议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

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三

：

审议

《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草

案

）》

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四

、

审议

《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的议案

４．００

（

３

）申报股数代表表决意见，其中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对应的

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的，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但表决申报不能撤

单。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４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江南嘉捷”股票的股东，对所有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８８３１３

买入

９９．００ １

股

（

２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同意票，对议案二投弃权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８８３１３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７８８３１３

买入

２．００ ３

股

六、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

划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作为征集人向公司全体股

东征集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投票权。 有关征集投票权的时间、方式、程序等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刊登的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

如公司股东拟委托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就本通知中的相关议案进行投票，请填写《江

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并于本次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送达。

七、投票结果统计原则

１

、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

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２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

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八、其他注意事项

１

、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唯新路

２８

号

邮编：

２１５１２２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 ６２７４１５２０

传真：

０５１２－ ６２８６０３００

联系人：邹克雷、包燕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为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九、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资料。

２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

授权委托书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

／

本机构（委托人）现为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嘉捷”）股东，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 ）代理本人

／

本机构出席江南嘉捷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对提交该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议题

表决意见

同意 弃权 反对

议案一

：

审议

《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议案

１．１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１．２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

、

种类

、

数量和分配

；

１．３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日

、

禁售期和实施程序

；

１．４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和程序

；

１．５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和程序

；

１．６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

；

１．７

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

１．８

激励计划的调整和程序

。

议案二

、

审议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

的议案

议案三

：

审议

《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草案

）》

的议案

议案四

、

审议

《

公司使用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的议案

注：请在“同意”、“弃权”或“反对”栏之一打“

√

”，都不打或多打“

√

”视为弃权。

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１

、是

□ ２

、否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１３

股票简称：江南嘉捷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号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吴渭如先生受

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 就公司拟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

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政府部门未对本报告书所述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

任何意见，对本报告书的内容不负有任何责任，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一、征集人声明

本人吴渭如作为征集人，按照《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就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征集股东委

托投票权而制作并签署本报告书。 征集人保证本征集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保证不会利用本次征集投票权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

券欺诈活动。

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行动以无偿方式公开进行，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或网站上公告。 本次征集

行动完全基于征集人作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职责，所发布信息未有虚假、误导性陈述。 本征集报告书的

履行不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公司内部制度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产生冲突。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证券简称：江南嘉捷

公司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１３

公司法定代表人：金志峰

公司董事会秘书：邹克雷

公司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唯新路

２８

号

公司邮政编码：

２１５１２２

公司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 ６２７４１５２０

公司联系传真：

０５１２－ ６２８６０３００

公司邮箱：

ｓｔｏｃｋ＠ｓｊｅｃ．ｃｏｍ．ｃｎ

２

、征集事项

由征集人向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征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 《关于

＜

江

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

的议案》、《关于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

的议案》、《关于

＜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

法（草案）

＞

的议案》三个议案的委托投票权。

三、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详细情况，详见公司《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四、征集人基本情况

１

、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人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吴渭如先生，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曾担任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至今担任江南嘉捷电梯股

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２

、征集人目前未因证券违法行为受到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仲裁。

３

、征集人与其主要直系亲属未就本公司股权激励有关事项达成任何协议或安排；其作为本公司独立

董事，与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以及与本次征集事项之间不存在任何利害

关系。

五、征集人对征集事项的投票

征集人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出席了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并且对《关于〈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

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

的议案》、《关于

＜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草案）

＞

的议案》投了赞成票。

六、征集方案

征集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制定了本次征集投票权方

案，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集对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二）征集时间：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００

）。

（三）征集方式：采用公开方式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公告进行委托投票权征集行动。

（四）征集程序和步骤

第一步：征集对象决定委托征集人投票的，其应按本报告附件确定的格式和内容逐项填写《独立董事

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以下简称“授权委托书”）。

第二步：签署授权委托书并按要求提交以下相关文件：

一、法人股东须提供下述文件（请在下述所有文件上加盖法人股东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

１

、现行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３

、法人股东帐户卡复印件；

４

、授权委托书原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如系由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则须同时提供法定代表人

授权他人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书及相关公证文件）；

法人股东按本条规定的所有文件应由法定代表人逐页签字并加盖股东单位公章。

二、个人股东须提供下述文件（请股东本人在所有文件上签字）：

１

、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２

、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３

、股东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由本人签署；如系由本人授权他人签署，则须同时提供本人授权他人

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书及相关公证文件）。

第三步：委托投票股东按上述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采取

专人送达或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并按本报告书指定地址送达；采取挂号信或特快专递方式的，到达

地邮局加盖邮戳日为送达日。

委托投票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为：

收件人：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地 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唯新路

２８

号

邮政编码：

２１５１２２

电 话：

０５１２

—

６２７４１５２０

传 真：

０５１２

—

６２８６０３００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并在显著位置标明“独

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五）委托投票股东提交文件送达后，经审核，全部满足下述条件的授权委托将被确认为有效：

１

、已按本报告书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２

、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３

、股东已按本报告书附件规定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托书，且授权内容明确，提交相关文件完整、有效；

４

、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与股东名册记载内容相符。

（六）股东将其对征集事项投票权重复授权委托征集人，但其授权内容不相同的，股东最后一次签署

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

（七）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后，股东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八）经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征集人可以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１

、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

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２

、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登记并出席会议，且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

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３

、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在同意、反对、弃权中选其一项，

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特此公告。

征集人：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吴渭如

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

附件：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制作并

公告的《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报告书》全文、《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等相关情况已充分

了解。 在现场会议报到登记之前，本人

／

本公司有权随时按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报告书确定的程序撤回本

授权委托书项下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或对本授权委托书内容进行修改。

本人

／

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 兹授权委托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吴渭如先生作为本

人

／

本公司的代理人出席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

对以下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本人

／

本公司对本次征集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

议题

投票意见

同意 弃权 反对

议案一

：

审议

《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议案

１．１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１．２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

、

种类

、

数量和分配

；

１．３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日

、

禁售期和实施程序

；

１．４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和程序

；

１．５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和程序

；

１．６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

；

１．７

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

１．８

激励计划的调整和程序

。

议案二

、

审议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

的议案

议案三

、

审议

《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草案

）》

的议案

注：请在“同意”、“弃权”或“反对”栏之一打“

√

”，都不打或多打“

√

”视为弃权。

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１

、是

□ ２

、否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证券简称：博元投资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更正及补充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因工作疏忽填报失误，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附注部分数据需要更

正，具体如下：

一、

２０１２

年报及摘要中的“主要会计数据”中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０１２

年应为

４

，

８９６

，

６９３．９３

。更正后的“主要会计数

据”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１９１，２２４，８５２．２８ ２３０，７９７，４２２．８０ ５３４，００８．５５ －１７．１５ ２７０，６７３，２２８．５９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１８，２４１，７８４．０９ －７２，４６４，７１２．８７ －７３，４９４，４６０．０４

不适用

９，３３４，９８３．１６ ９，３７０，９２３．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４，８９６，６９３．９３ －６１，３００，１２６．５６ －６２，８５１，３６３．７８

不适用

－３０，８６５，９０５．５０ －４０，２７２，１２１．４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３，７３８，６０２．６４ －３９７，４０９，０３７．８４ －３６５，６２５，７２８．４８

不适用

－５１，３７９，６４７．３５ －３８，６９０，１０１．９４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本期末比上

年同期末增

减

（％）

２０１０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６４，３６９，１１５．５２ ４６，１２７，３３１．４３ ４６，１２７，３３１．４３ ３９．５５ －３４３，２２４，１０６．８２ －３６２，２３１，２０８．５３

总资产

５９２，３２６，７２４．５３ ６１０，５９２，４６６．０７ ５０５，３７１，８１２．３９ －２．９９ ２８９，１２８，６８８．１１ １６６，８５８，７２１．３９

二、

２０１２

年报及摘要中的“主要财务数据”中

２０１２

年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应为

０．０２５７

元

／

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应为

８．８６％

。 更正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５８ －０．３８０７ －０．３８６１

不适用

０．０４９０ ０．０４９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５８ －０．３８０７ －０．３８６１

不适用

０．０４９０ ０．０４９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５７ －０．３２２０ －０．３３０２

不适用

－０．１６２２ －０．２１１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３．０２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８．８６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三、

２０１２

年报及摘要中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中的“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２０１２

年金额应为

－９３６

，

７２８．３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２０１２

年应为

５５６

，

３７１．９１

；“合计”

２０１２

年金额应

为

１３

，

３４５

，

０９０．１６

。 更正后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２

年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２０１１

年金额

２０１０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２，７６９．４５ １８，７５０，８０７．２７

债务重组损益

１，７１２，６４９．２３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

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９３６，７２８．３２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

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１３，６３１，４６４．２６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

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８，２８３，３５０．７７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

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７７２，２１６．０２ １，９６６，８７７．９５ １５，２５２，４１３．８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５５６，３７１．９１ ６，５６８，５９１．０６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１３，３４５，０９０．１６ －１１，１６４，５８６．３１ ４９，５７１，８１２．１６

四、

２０１２

年报第四节董事会报告中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中南京地区的营

业收入应为

１２５

，

０６４

，

４５１．２９

。 更正后的表格如下：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南京

１２５，０６４，４５１．２９ －４５．４７

珠海

２７，５２９，９１４．４４

报告期新拓展经营业务

五、

２０１２

年合并所有者权益报表中上年同期金额中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

东权益和所有者权益合计的前期差错更正均应为

０

；上年同期金额中未分配利

润的其他应为

－１

，

０２９

，

７４７．１７

，少数股东权益的其他应为

２９

，

１９７

，

９０９．６０

；上年

同期金额中少数股东权益的上述（一）和（二）小计应为

－１

，

２９１

，

０２９．３０

，所有者

权益合计的上述（一）和（二）小计应为

－７８

，

８５５

，

７４２．１７

。更正后的合并所有者权

益报表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修

订版）。

六、

２０１２

年年报附注中涉及到本公司在江苏金泰天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的表决权比例应为

４０％

。

七、

２０１２

年年报附注中 “注释

８．

长期股权投资” 合计数应为：

１４６

，

６４６

，

４４７．２４

；

八、

２０１２

年年报附注中母公司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４

“营业收入、营业

成本”营业成本

２０１１

年应为

４６１

，

８２０．５１

。 因公司原披露附注中营业收入（按地

区、业务）是按照全部业务收入列示，现更改为以主营业务收入列示。 变更如

下：

按业务划分

收入类别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其他

２７

，

５２９

，

９１４．４４ ２５

，

４７０

，

０８５．５４ ４６５

，

２３０．７７ ４６１

，

８２０．５１

合 计

２７

，

５２９

，

９１４．４４ ２５

，

４７０

，

０８５．５４ ４６５

，

２３０．７７ ４６１

，

８２０．５１

按地区划分

地区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珠海

２７

，

５２９

，

９１４．４４ ２５

，

４７０

，

０８５．５４ ４６５

，

２３０．７７ ４６１

，

８２０．５１

合 计

２７

，

５２９

，

９１４．４４ ２５

，

４７０

，

０８５．５４ ４６５

，

２３０．７７ ４６１

，

８２０．５１

九、 公司在董事会报告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

析”中补充披露如下：三报告期公司持有票据到期，采用以票易票的方式，取得

天津同杰科技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的银行承兑汇票

４４

张， 面值

３６４５５．８３

万元，确

认票据贴现利息收入

１８９３．２１

万元。

十、公司在重大关联交易的“关联债权债务往来”补充内容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子公司金泰天创通过董事会、 股东会决议同意向珠海青禧贸易有限公

司提供临时借款

２０００

万元，借款利率为

８％

，借款期限为半年，公司将责成子公

司尽快收回该笔借款。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期实施的 《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２０１２

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对《

２０１２

年年

度报告》及摘要做出了若干补充修订。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修订版）。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５

证券简称：云维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７３

债券简称：

１１

云维债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 会议应

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 会议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投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为进一步理顺公司煤、焦购销业务，对煤、焦购销业务实施统一管理，提高管理

效能，更好进行市场化运作，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对曲靖大为煤焦供应有限公司增资。 曲靖大为煤焦供

应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云维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主要经营煤炭产品

和矿产品。本次增资公司以现金出资

７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４．１９％

；控股子公司云南大为制焦有限公司

以现金出资

７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２．５８％

；控股子公司曲靖大为制供气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６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９７％

；云南大为制氨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６．１３％

。 增资完成后，

曲靖大为煤焦供应有限公司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关联董事陈伟、董光辉、牛敏、凡剑、喻翔、左爱军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５

证券简称：云维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７３

债券简称：

１１

云维债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投资标的名称：曲靖大为煤焦供应有限公司。

２．

投资金额和比例：投资金额

３１００

万元，其中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７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２４．１９％

；控股子公司云南大为制焦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７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２．５８％

；控股子公司

曲靖大为制供气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６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９７％

；控股股东云南云维集团有限公司

以原始投资

５００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１６．１３％

；云南大为制氨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１６．１３％

。

一、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１

、拟投资公司名称：曲靖大为煤焦供应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完成后为

３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住所：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盘江镇花山工业园区；

４

、经营范围：煤炭产品、矿产品销售，对外贸易；

５

、投资主体：

（

１

）原始股东：云南云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维集团”）

（

２

）云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维股份”或“公司”）；

（

３

）云南大为制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为制焦”）

（

４

）曲靖大为焦化制供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为焦化”）

（

５

）云南大为制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为制氨”）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云南云维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云南大为制氨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对外投资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审批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关

联董事陈伟、董光辉、牛敏、凡剑、喻翔、左爱军回避表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相关管理制度，本次对外投资关联交易无需股东大会

批准。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云维集团

住所：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盘江镇花山工业园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陈伟；

注册资本：柒亿叁仟肆佰伍拾万元整；

经营范围：农用氮肥（含农用尿素）、磷、钾化学肥料、复合肥、复混肥料、有（无）机化工产品及其副产

品，醋酸、甲醇、二氧化碳（液化）、乙炔、液氧、液氮、液氨、一甲胺溶液、二甲胺溶液、三甲胺溶液、苯、溶剂

苯、粗苯、重质苯、甲醇、醋酸甲酯、醋酸乙烯、煤焦油、洗油、

Ｎ

，

Ｎ－

二甲基甲酰胺、硫磺、萘、电石、粗酚、苯

酚、邻甲（苯）酚、对甲（苯）酚、间甲（苯）酚、喹啉、煤焦沥青、蒽油乳剂、蒽油乳膏、硫酸、盐酸、氢氧化钠、

甲醛、乙醇、炭黑油、轻油、煤气、氩（液化）、

α－

甲基萘、

β－

甲基萘、

２－

甲基吡啶、

３－

甲基吡啶、苊、氢（压缩

的）、甲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杂醇油、吡啶、粘合剂、建筑材料、矿产品、煤焦、机械设备、机电产品；

进口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及零配件；轻质活性碳酸钙（以上项目不含管理商品）塑料编

织包装袋；汽车运输；化工机械安装；出口产品。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４１．７９％

的股权。

（二）名称：云维股份（本公司）

住所：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盘江镇花山工业园区；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陈伟；

注册资本：陆亿壹仟陆佰贰拾叁万伍仟元整；

经营范围：化工及化纤材料、水泥、氧气产品生产和销售，机械，机电，五金，金属材料的批发、零售、

代购代销；汽车货运运输、汽车维修经营；经营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进口本企业所需的原辅

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技术，纯碱、氯化铵生产及销售，化肥零售（涉及行业审批的凭许可证经营）。

（三）名称：大为制焦；

住所：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盘江镇松林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凡剑；

注册资本：壹拾亿伍仟伍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煤炭及煤炭产品洗选加工；炼焦、货物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９０．９１％

的股权，通过大为焦化间接持

有大为制焦

５．４５％

的股权，合计持股比例为

９６．３６％

。

（四）名称：大为焦化

住所：曲靖市沾益县盘江镇花山工业园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定代表人：徐乔德；

注册资本：贰亿伍仟肆佰陆拾肆万元整；

经营范围：原煤、焦炭、燃气及煤化工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不含居民供气）。

与本公司的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５４．８０％

的股权。

（五）名称：大为制氨

住所：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花山工业园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伟；

注册资本： 玖亿肆仟壹佰叁拾壹万元整

经营范围：氨、硫磺、液氮、货物进出口。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云维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曲靖大为煤焦供应有限公司原为云维集团法人独资企业，公司注册资本为伍佰万元人民币。

２００７

年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云维集团及煤化集团持有的大为制焦及大为焦化股权后， 原煤采购和焦炭销

售量较大，为提高市场议价能力，提高管理效能，发挥集中采购和销售的优势，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设立了

内部管理机构云维股份煤焦公司，专门负责公司内部（包括子公司）所需原煤、洗精煤的采购和焦炭的销

售（详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公司对采购和销售业务进行整合，云

维股份煤焦公司负责公司及子公司原煤采购和焦炭销售， 同时代理采购云维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的原煤

采购。 为进一步理顺公司煤、焦购销业务，对煤、焦购销业务实施统一管理，同时更好进行市场化运作，发

挥整体优势，提高运营效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曲靖大为煤焦供应公司进行增资控股，由其负责公司

的煤、焦购销及其贸易工作。

曲靖大为煤焦供应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４０２．６１

万元， 净资产为

５８４．８１

万

元。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对原煤采购和焦炭销售业务管控力度，提高管理效能；有

利于进一步理顺公司的管理体制，防范经营风险；同时还可以充分发挥公司相关方面的比较优势，进行

市场化运作，开展原煤和焦炭的贸易，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符合关联交易规则和公司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提升公司对原煤采购和焦炭销售业务管控力度，提高管理效能，防范管理风险，

由云维股份、大为制焦、大为焦化、大为制氨对曲靖大为煤焦供应有限公司进行增资，云维集团向增资四

方做出声明、保证和承诺，其对标的公司拥有的权力、义务合法、有效，没有瑕疵；增资四方也向云维集团

做出声明、保证和承诺，其增资条件及其相关权力和义务合法、有效。 协议对不可抗力、违约责任、争议解

决和生效条件作了约定。

六、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投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２０５０

万元，其中云维股份

７５０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２４．１９％

； 大为制焦出资

７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２．５８％

； 大为焦化出资

６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９７％

，增资完成后，公司成为曲靖大为煤焦供应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合并权益股权达到

６７．７４％

，投资

资金全部为自筹。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对优化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效能，提升对原煤采购和焦炭销

售业务管控力度，同时充分发挥公司在原煤采购和焦炭销售方面的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和客户资源等优

势，更好开展原煤和炭焦贸易，为公司增收创收，提高经济效益。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健康发展，但对公司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曲靖大为煤焦供应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８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本公司与南通沿海集团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沿

海集团”）在南通市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合作方情况介绍：

甲方：南通沿海集团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沿海集团系南通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注册资本

３０

亿元，主要从事沿海开发的投资及资产管理，同时，南通

沿海集团还将承担沿海开发项目的投资管理，沿海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港口

航道建设、沿海滩涂资源开发利用等业务，最终将形成“港口及园区运营、金

融、地产和工程建设”四大产业板块。

南通沿海集团开发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也

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

自国务院批准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以来，江苏省及沿海各市都将其作

为加快发展的一大机遇切实抓紧抓好。 同时为积极落实推进南通市城镇化建

设，南通市委、市政府在如东的洋口港开发取得初步成效以后，决定举全市之

力打造一个新的发展平台———南通滨海园区。

南通滨海园区位于通州东部沿海，地处东部建制镇三余镇东侧，园区总

面积

５８５

平方公里， 其中陆域面积

２９２

平方公里， 滩涂可围垦面积

２９３

平方公

里，可建设

２０

万吨深水港口群。 沿海高等级公路通车后，

１

个半小时内即可分

别通过崇启大桥、苏通大桥抵达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虹桥机场。

目前滨海园区已建成新海堤

１４．３

公里，匡围

２．７５

万亩滩涂，以“开发通州

湾，打造新港城”为总体目标，加快推进港口、产业、新城三位一体互动发展，

努力把沿海地区建成产业集聚的新高地、城市建设的新组团、经济腾飞的新

引擎。

（二）合作原则

１

、平等原则。 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前提下签署本协议，协议内容经过双方

充分协商；

２

、长期、稳定合作原则。 双方的合作基于彼此充分信任，着眼于长期利

益，双方致力于长远、稳定的合作；

３

、共同发展原则。 本协议旨在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且符合双方的根本

利益；

４

、梯次推进原则。 双方合作逐步深入，最终实现多方位的战略对接和持

续合作。

（三）合作内容

１

、土地开发合作。 滨海园区是南通大都市圈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是江苏

省发展沿海地区的重要载体，既顺应了国家新一轮城镇化发展趋势，也顺应

了江苏省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滨海园区规划土地面积

２９２

平方公里。乙方将全

面参与滨海园区的土地开发。 甲、乙双方将组建项目公司负责滨海园区土地

的建设开发。

２

、港口合作。 滨海园区所辖通州港位于洋口港和吕四港之间，与洋口港、

吕四港有规划铁路相连，成三足鼎立之势。 通州港依托工业园区进行战略定

位，与洋口港、吕四港布局交错。 乙方将在港口经济逐步发展的过程中按照甲

方的整体规划要求在适当时机开展合作。

３

、产业投资。 南通滨海园区内部规划有金融、渔业、物流、港口、建筑材料

等众多产业。 甲方基于与乙方形成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产业扩张、资源整

合、战略投资等方面做大做强，扶持新兴产业茁壮成长。

４

、资源整合。 乙方及其关联企业为确保总体发展战略目标和产业布局的

顺利实现， 利用自身多年的房产开发经验及资源为滨海园区项目在规划设

计、产业布局、引进外资等方面提供思路和服务。

（四）首期合作项目

１

、项目介绍

滨海园区规划土地面积

２９２

平方公里。 甲、乙双方将组建房地产开发项目

公司，全面参与滨海园区规划土地的开发建设，首期完成滨海园区行政中心

东侧地块的开发建设，该地块位于规划中学西侧和南侧，占地

３６０

亩（具体以

实际测量的为准）。

２

、项目公司的组建

（

１

）为合作开发启动项目用地，甲乙双方同意共同组建项目公司。

（

２

） 项目公司名称为：（南通莱茵达沿海园区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具

体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

３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

１００００

万元（首期投入

５０００

万元），其中甲方出资

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的

６０％

；乙方出资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

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的

４０％

； 甲乙双方对项目公司的出资均以人民币现金

方式进行。

３

、项目公司治理结构

（

１

）项目公司设董事会，共设董事

５

人，甲方委派

３

人，乙方委派

２

人，董事

长由甲方委派人员担任。 全部董事会决议均需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后

生效。 项目公司的开发规模、开发进度、项目定位由甲方决定。

（

２

）项目公司经营班子由乙方委派人员组建，其中财务部经理（兼会计）

由甲方委派人员担任，出纳由乙方委派人员担任。

４

、项目公司经营管理

（

１

）项目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由经营班子负责（具体经营方案待框

架协议签订后双方另行起草）。

（

２

）项目公司成立后，为获取项目用地及开发建设所需资金由项目公司自

行筹集。 不足款项由甲方以借款的形式借给项目公司（利率由双方另行协定）。

（

３

）土地证办理及前期报批报建工作由甲方与政府协调完成，项目公司

负责常规事务办理。

（

４

）项目公司对外融资由甲方提供担保，乙方不提供担保。

５

、项目公司利润分配

（

１

）项目公司利润盈亏按照股份比例进行分配。

三、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此次与南通沿海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土地开发、

港口、产业投资、资源整合等方面展开合作，既有利于拓展公司在南通地区的

市场空间，也有利于提升公司在南通地区的市场竞争力。若本次协议中的各个

项目能顺利合作，将为公司适度多元化发展开辟又一渠道，同时增加公司的土

地储备，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并将在项目完成后获取合理的利润回报。

四、审议程序及风险提示

本框架协议项下之合作尚处于初步阶段， 除前期共同成立项目公司外，

其余很多合作细节还待双方进一步商讨确定，待投资的具体方案及相关事宜

落实后，公司将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后实

施。 同时公司将会根据合作进展情况，按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并及时披露

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７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成员共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 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成立。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一致审议通过《关于建议放弃对阿拉善盟风积沙合成纸加工项目进

行投资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公司与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合作签

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框架协议”），拟在阿拉善葡萄墩工业

园区投资风积沙合成纸加工项目。 根据《框架协议》，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

民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将根据项目投资规模和加工要求，提供相应的项目建设

用地，并给予一定的优惠。 同时，根据公司项目投资金额，如达到阿拉善盟政

策要求可为公司项目申报相应的煤炭资源配套。 上述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公司项目小组在对风积沙合成纸及煤炭资源项目进行前期反复考察和

论证后，认为：

１

、阿拉善盟地区风积沙资源丰富，原料充足，但石头造纸业在国内属新

技术行业，处于产业化的发展初期，产品推广成本较高。 另一方面，石头造纸

使用范围相对较窄，目前只用于包装纸业，而国内包装纸下游企业主要集中

在珠三角和长三角，运输成本等较高。 而且，项目前期投资金额较大，投资回

收期较长。

２

、

２０１２

年，受宏观经济下行影响，国内主流煤种价格都出现不同程度下

跌，出现了库存增加、市场滞销、货款回收迟缓等一系列现象。

２０１２

年第四季

度以来，虽然受冬季取暖煤需求的拉动，煤炭市场四季度需求环比回升，但过

剩的供应却使交易市场难以形成根本性回暖。 综合考虑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和

能源结构调整政策对煤炭市场的影响以及国外煤炭市场波动的影响，煤炭行

业整体形势仍不容乐观。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管理层建议放弃对阿拉善盟风积沙合成纸项目进行

投资。

经审慎考虑，董事会同意公司管理层提出的建议，放弃对阿拉善盟风积

沙合成纸项目进行投资。

会议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一致审议通过《关于增设代建项目部的议案》：

为优化整合公司资源，充分发挥公司品牌优势，拓展新的商业模式，公司

拟增设代建项目部，以进一步开拓业务空间。

会议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１６

证券简称：凤凰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４

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全资子公司

增持股份达

１％

及增持计划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凤凰集团”）的通知，凤凰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江苏凤凰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凤凰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累计增持公司

股份比例已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１％

，并且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开始增持本公司股

份行为完成。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名称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江苏凤凰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二、增持计划具体内容

（一）增持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１

日

（二）增持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方式

（三）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凤凰集团首次增持本公司股份

９７７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０．１３％

；凤凰资产管理公司首次增持本公司股份

１

，

５３８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０．２１％

；凤凰集团和凤凰资产管理公司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２

，

５１５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３４％

；并计划自该日起

３

个月内根据市场行情以不超过每股

７

元的价格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比例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２％

（含首次已增持的股份）。

２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凤凰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

７

，

５７４

，

４５６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２％

；凤凰资产管理首次增持后未

再增持公司股份；凤凰集团和凤凰资产管理公司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９

，

１１２

，

４５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３％

。

３

、截止目前，凤凰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５５

，

５４３

，

６５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６１．５１％

；凤凰资产管理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

，

５３８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０．２１％

；凤凰集团和凤凰资产管理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４５７

，

０８１

，

６５０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７２％

。

（四）后续增持计划

本次增持计划将于

２

月

１１

日到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５

日增持后， 凤凰集团及凤凰

资产管理公司在本次增持期间不再增持公司股票，本次增持计划结束。

三、承诺及履行情况

凤凰集团和凤凰资产管理公司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依据承诺未减

持本公司股票，在增持行为完成之日起

６

个月内及法定期限内，凤凰集团和凤

凰资产管理公司将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凤凰集团将继续履行之前

做出的支持凤凰股份发展的各项承诺。

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七日


